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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文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嵇玉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嵇玉芳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299,922,144.53 1,192,347,439.15 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21,906,401.81 972,230,252.87 5.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397,585.59 82,257,765.23 34.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90,694,543.48 602,911,675.63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1,935,380.77 87,389,437.18 -1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0,926,512.37 79,275,398.23 -1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18 9.58 减少2.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 0.87 -17.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 0.87 -17.2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65,644.11 -1,038,269.7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9,933.41 3,790,888.3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2,701,640.56 7,184,624.03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1,253,810.82 -2,089,721.8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47,570.17 -6,549,580.4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所得税影响额 -231,281.08 -289,071.95

合计 1,308,408.13 1,008,868.4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本期累计

本期期初数/同期累

计

变动比例 说明

货币资金 142,187,448.17 82,538,476.61 72.27%

主要系利用闲置资金购买定期存

单影响

应收款项融资 19,322,246.01 8,966,110.36 115.50% 主要系应收票据增加影响

预付款项 11,882,155.68 7,809,650.95 52.15%

主要系湿巾产品销量增加导致的

湿巾材料预付款增加

在建工程 65,586,480.86 27,888,150.53 135.18%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明星牙刷有限

公司在建的仓库、宿舍、食堂导致

增长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45,593.12 13,421,492.20 -57.19%

主要系股权激励递延税金税前列

支影响

短期借款 33,393,943.72 5,508,612.39 506.21% 主要系增加银行借款影响

应付票据 89,063,602.58 63,081,729.11 41.19%

主要系湿巾销量增长湿巾材料采

购增加，相应的银行承兑付款增

加

其他综合收益 -1,974,634.21 284,597.62 -793.83%

主要系权益法下联营企业其他综

合收益变动影响

管理费用 27,712,836.32 19,302,712.41 43.57%

主要系软件投入增加导致的无形

资产摊销增长以及管理人员薪酬

增加导致

研发费用 11,162,853.31 8,167,352.93 36.68%

主要系增加研发项目，加大新产

品新工艺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1,991,517.25 -1,551,976.38 228.32% 主要系外币汇兑损益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354,414.34 13,397.65 /

主要系计提的产成品存货跌价损

失增长造成

营业外支出 6,745,125.46 148.37 /

主要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生产

损失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0,397,585.59 82,257,765.23 34.21%

主要系本期购买材料直接支付现

金减少导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112,594.95 -32,711,054.46 /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影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文生

日期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059

证券简称：倍加洁 公告编号：

2020-039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

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第十八号一化工》有关规定，将公司2020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20年三季度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万支、万片) 销量(万支、万片) 营业收入（万元）

牙刷 22,139.24 22,964.09 27,282.16

湿巾 259,669.61 242,591.11 22,672.56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支、片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20年三季度均价 2019年三季度均价 变动幅度%

牙刷 1.19 1.22 -2.46%

湿巾 0.093 0.094 -1.06%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公司主要原材料有刷丝、无纺布、塑料粒子等。

1、刷丝

受大宗原材料价格下跌影响，2020年三季度比2019年三季度采购均价下降约18,619.30元/吨 (不含

税),降幅约10%。

2、塑料粒子

2020年三季度比2019年三季度采购均价下降约1,219.33元/吨(不含税),�降幅约13%。

3、无纺布

2020年三季度比2019年三季度度采购均价上涨约0.62�元（不含税）/公斤，涨幅约4.4%。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魏建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红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卢彩娟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27,407,662,255.92 113,096,409,468.96 1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540,157,469.57 54,399,229,916.90 0.2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665,682.18 9,906,193,968.94 -102.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62,143,459,463.53 62,578,209,983.94 -0.69

营业收入 62,143,459,463.53 61,500,353,833.97 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7,213,985.01 2,917,446,118.41 -1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77,310,140.77 2,589,326,191.87 -2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0 5.51 减少0.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211 0.31964 -11.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156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150,650.97 6,494,987.7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5,081,997.79 576,145,579.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439,397.39 86,256,924.88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以及处置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

收益(损失以"-"列示)

114,099,551.85 166,772,292.3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列示) -19,392,300.47 6,163,889.31

所得税影响额 -58,165,912.29 -131,929,829.32

合计 366,213,385.24 709,903,844.2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 � 2020年9月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较2019年12月31日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20.9.30 2019.12.31

变动幅度

(%)

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

资产

6,072,506,

473.16

4,362,692,

217.12

39.19

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主要系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资

产

380,777.69 -100.00

衍生金融资产去年期末金额系本公司签订远期结售汇

合约的公允价值。

预付款项 637,180,156.49 441,162,238.54 44.43 预付款项变动主要系报告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794,048,

351.73

946,974,372.15 89.45

其他应收款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本集团往来款增加所

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资

产

1,271,321,

034.82

807,562,885.35 57.4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变动主要系报告期一年内到

期的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债权投资 70,000,000.00 -100.00 债权投资变动系报告期本集团将债权投资转让所致。

长期应收款

1,801,124,

269.98

1,295,037,

499.26

39.08

长期应收款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本集团应收融资租赁款

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25,300,000.00 1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本报告期末数系本公司投资基金

企业的公允价值。

在建工程

3,448,400,

246.44

2,247,372,

266.06

53.44 在建工程变动主要系工厂建设投资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3,362,062,

022.62

2,188,699,

764.12

53.61

开发支出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本集团研发投入增加所

致。

其他非流动

资产

396,663,191.45 1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数系本集团支付的项目收

购款。

短期借款

6,529,949,

252.01

1,180,470,

655.50

453.16

短期借款变动系报告期从银行取得的短期借款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

13,238,728,

957.75

10,020,895,

844.52

32.11

应付票据变动主要系本报告期质押开票的付款方式增

加所致。

合同负债

6,715,035,

293.47

4,603,831,

957.67

45.86 合同负债变动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收车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

酬

594,924,376.24

2,094,259,

980.68

-71.59

应付职工薪酬变动主要系本报告期发放2019年12月计

提的应付职工奖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589,486,697.15

3,179,995,

453.40

-81.4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本集团归

还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

债

5,425,290,

451.38

4,087,539,

918.81

32.73

其他流动负债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发行短期应付

债券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9,327,253,

326.13

1,205,655,

653.71

673.62

长期借款变动系报告期从银行取得的长期借款增加所

致。

租赁负债 464,504,227.98 59,180,216.30 684.90 租赁负债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本集团租赁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3,040,085,

566.69

2,192,963,

937.85

38.63

递延收益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库存股 203,130,420.00 100.00

库存股本报告期末数系本公司报告期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所致。

其他综合收

益

-566,761,

157.75

-240,814,

343.11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主要系境外经营的子公司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3.1.2� � 2020年1月1日至9月30日止期间合并利润表较去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

度(%)

原因说明

利息收入

1,006,492,

988.05

-100.

00

利息收入变动主要系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于

2019年6月由本公司之子公司转为合营公司，本公司报告期

不再合并其利息收入所致。

手续费及佣金收

入

71,363,

161.92

-100.

0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变动主要系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于2019年6月由本公司之子公司转为合营公司，本公司

报告期不再合并其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所致。

利息支出

318,721,

039.77

-100.

00

利息支出变动主要系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于

2019年6月由本公司之子公司转为合营公司，本公司报告期

不再合并其利息支出所致。

手续费及佣金支

出

17,124,

544.71

-100.

00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变动主要系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于2019年6月由本公司之子公司转为合营公司，本公司

报告期不再合并其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所致。

财务费用

629,960,

354.80

-208,991,

168.72

不适用 财务费用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752,593,

128.31

38,371,

826.38

1,

861.32

投资收益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分享合营公司天津长城

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以“－”

列示）

6,163,889.31

-75,257,

224.79

不适用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主要系报告期理财产品及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权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 失

(损失以“－” 列

示）

-27,865,

728.81

-51,306,

260.29

不适用

信用减值损失变动主要系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于2019年6月由本公司之子公司转为合营公司，本集团报告

期不再合并其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 失

(损失以“－” 列

示）

-308,261,

215.19

-101,102,

457.01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

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 益

（损失以“-” 列

示）

6,494,987.74

62,129,

494.96

-89.55

资产处置收益变动主要系报告期无形资产处置利得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301,953,

875.80

220,664,

431.40

36.84

营业外收入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与日常活动无关的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587,213,

985.01

2,917,446,

118.41

-11.32

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本集团销量增幅放缓，币种折算产

生汇兑浮亏及研发投入增加所致。自二季度开始，随着疫情

好转，产销已实现回暖。

少数股东损益 -

33,857,

976.38

-100.

00

少数股东损益变动系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于

2019年6月由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转为合营公司所致。

3.1.3� � 2020年1月1日至9月30日止期间合并现金流量表较去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

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9,665,682.18

9,906,193,

968.94

-102.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系受新

冠疫情影响，一季度销量同比减少导致票据托收

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357,686,

370.19

-11,472,165,

426.24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系去年

本公司之子公司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于2019年6月转为合营公司， 转出其期末货币

资金，增加去年同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37,066,777.25

3,789,441,

644.03

151.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系本报

告期取得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本公司于2019�年1月3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50�亿

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2019年3月27日， 本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出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9]SCP78�号）文件，本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40�亿元，注册额度自注册通知书

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2020年5月20日至2020年5月21日， 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

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0�亿元,�发行利率为2.0%。

2020年7月22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民

币10亿元,�发行利率为1.4%。

2020年8月21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2020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民

币10亿元，发行利率为1.4%。

2020年8月26日， 公司完成了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作， 本息兑付总额为人民币

1,001,304,109.59元，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划付至债券持有人。

2020年9月21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2020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民

币10亿元，发行利率1.4%。

2020年9月25日，2020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作， 本息兑付总额为人民币1,001,227,

397.26元，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划付至债券持有人。

2020年10月20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2020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

民币10亿元，发行利率1.48%。

2020年10月22日，公司完成了2020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作，本息兑付总额为人民币

1,001,150,684.93元，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划付至债券持有人。

2.�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0年1月30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长

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30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3月13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修订

稿）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0年3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3月23日， 本公司在公司网站OA平台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

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于2019年7月30日-2020年1月30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进行了自查，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4月15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0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一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

量的议案》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6月4日，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根据《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完成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 在限制性股票的资金缴纳过程中，共有281名激励对象实际

进行认购，其中47名激励对象进行了部分认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未参与认购。 因此本公司本次

实际向281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4,930.35万股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共有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

认购。 因此本公司本次实际向1,651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8,706.53万份股票期权。 详见公司于2020年6

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

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及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首次授予部分

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岗位调迁，回购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

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 并就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拟回购价格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

行调整。

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619,200股， 调整后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为4.12元/股，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309,100份,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为8.48元/份， 上述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已于2020年9月11日完成， 本公司总股本已由9,

176,572,500股（包括股6,077,032,500股A股及3,099,540,000股H股）減至9,175,953,300股（包

括6,076,413,300股A股及3,099,540,000股H股）。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建军

日期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20-10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10月23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魏建军先生主持，本公司部分

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0月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一、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追加在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2015年5月，本公司与长城滨银签订股东存款协议，根据股东存款协议，本公司可以在长城滨银开展

存款业务。2019年6月24日，本公司与长城滨银签订补充协议确定本集团2019年至2021年在长城滨银单

日存款余额最大值。 2019年12月9日，本公司与长城滨银签订关于追加股东存款额度的补充协议，追加

本集团在关联方长城滨银2019年及2020年存款额度分别为人民币120,000万元及人民币250,000万

元。 2020年10月23日，本公司与长城滨银签订关于进一步追加股东存款额度的补充协议，追加本集团在

关联方长城滨银2020年及2021年存款额度分别为人民币20,000万元及人民币270,000万元，追加完成

后， 本集团在长城滨银2020年及2021年单日存款余额上限分别不超过人民币1,170,000万元及人民币

1,27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在长城滨银存款余额为人民币1,150,000万元。

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加上上浮幅度（上浮幅度由双方协

商确定）计付存款利息。

目前国内汽车金融行业持续稳定发展，消费金融渗透率逐步提高，行业风险整体基本可控，公司在

长城滨银开展存款业务不仅可以大大增加长城滨银的资金来源，支持长城滨银业务发展，同时也可以促

进公司产品终端销售，增加公司利息收入，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会形成公司业

务对该关联方的重大依赖。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万军、乐英、吴智杰）一致认为本集团追加在长城滨银存款，在本公司日

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可以促进公司产品终端销售，增加公司利息收入，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的盈

利能力。 相关协议条款均为一般商业条款，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于董事会召开前出具事前认可

意见。

（详见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在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暨关联交易公

告》）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王凤英女士回避表决，该议案通过。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20-10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10月23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或“公司” ）以现场方式召开第

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彪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

管列席本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0月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及审议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并保证第三季度报告

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追加在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2015年5月，本公司与长城滨银签订股东存款协议，根据股东存款协议，本公司可以在长城滨银开展

存款业务。2019年6月24日，本公司与长城滨银签订补充协议确定本集团2019年至2021年在长城滨银单

日存款余额最大值。 2019年12月9日，本公司与长城滨银签订关于追加股东存款额度的补充协议，追加

本集团在关联方长城滨银2019年及2020年存款额度分别为人民币120,000万元及人民币250,000万

元。 2020年10月23日，本公司与长城滨银签订关于进一步追加股东存款额度的补充协议，追加本集团在

关联方长城滨银2020年及2021年存款额度分别为人民币20,000万元及人民币270,000万元，追加完成

后， 本集团在长城滨银2020年及2021年单日存款余额上限分别不超过人民币1,170,000万元及人民币

1,27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在长城滨银存款余额为人民币1,150,000万元。

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加上上浮幅度（上浮幅度由双方协

商确定）计付存款利息。

目前国内汽车金融行业持续稳定发展，消费金融渗透率逐步提高，行业风险整体基本可控，公司在

长城滨银开展存款业务不仅可以大大增加长城滨银的资金来源，支持长城滨银业务发展，同时也可以促

进公司产品终端销售，增加公司利息收入，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会形成公司业

务对该关联方的重大依赖。

监事会认为本集团追加在长城滨银存款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相关协议乃按一般

商业条款订立，其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

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集团追加在长城滨银存款交易。

（详见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在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暨关联交易公

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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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在

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在关联方长城滨银存款余额为人民币1,150,000万元

●本集团将在关联方长城滨银2020年存款上限提高至人民币1,170,000万元（追加金额为人民币

20,000万元），2021年存款上限提高至人民币1,270,000万元（追加金额为人民币270,000万元）

●此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无重大影响（本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6月24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已经本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8月9日披露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 � �公告编号：2019-049）

2019年12月9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追加在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及其他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成员7

人，全部出席本次会议。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王凤英女士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

案。

2020年10月23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追加在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成员7人，全部出席本

次会议。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王凤英女士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董事会的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此关联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在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滨

银” ）追加存款，为公司正常经营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加上上浮幅度（上浮幅度由双方协商确定）计付存款利息，涉及的

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追加在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

有限公司存款暨关联交易议案》时，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集团追加在长城滨银存款，在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可以促进公司产品终端销售，

增加公司利息收入，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 相关协议条款均为一般商业条款，符合本公司及

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追加在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及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本集团追加在长城滨银存款交易。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全面审查了公司提交的关联交易相关资料，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

为：

本集团追加在长城滨银存款，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关法律规

定，涉及的关联交易定价政策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

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追加在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议案提交本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二）关联交易情况

追加本集团在长城滨银存款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在长城滨银存款余额为人民币1,150,000万元。

本集团将在关联方长城滨银2020年存款上限提高至人民币1,170,000万元 （追加金额为人民币

20,000万元），2021年存款上限提高至人民币1,270,000万元（追加金额为人民币270,000万元）。

三、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年5月30日

法定代表人：李凤珍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资本：贰拾壹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79号MSD-C区C3座09层

经营范围：接受境内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保证金和承租人

汽车租赁保证金；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购车贷款业务；提供汽车

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和营运设备贷款，包括展示厅建设贷款和零配件贷款以及维修设备贷款等；提供汽

车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业务除外）；向金融机构出售或回购汽车贷款应收款和汽车融资租赁应收款

业务；办理租赁汽车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从事与购车融资活动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经批准，从事与

汽车金融业务相关的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股94.29%，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71%

关联关系：本公司与滨海农商行对长城滨银实施共同控制。 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凤英女士任

长城滨银董事，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因此，长城

滨银为本公司关联方，本集团在长城滨银追加存款构成关联交易。

2.履约能力

本集团在长城滨银存款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长城滨银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履约能

力。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一）交易内容说明

2015年5月，本公司与长城滨银签订股东存款协议，根据股东存款协议，本公司可以在长城滨银开展

存款业务。2019年6月24日，本公司与长城滨银签订补充协议确定本集团2019年至2021年在长城滨银单

日存款余额最大值。 2019年12月9日，本公司与长城滨银签订关于追加股东存款额度的补充协议，追加

本集团在关联方长城滨银2019年及2020年存款额度分别为人民币120,000万元及人民币250,000万

元。 2020年10月23日，本公司与长城滨银签订关于进一步追加股东存款额度的补充协议，追加本集团在

关联方长城滨银2020年及2021年存款额度分别为人民币20,000万元及人民币270,000万元，追加完成

后， 本集团在长城滨银2020年及2021年单日存款余额上限分别不超过人民币1,170,000万元及人民币

1,270,000万元。

（二）存款利息

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加上上浮幅度（上浮幅度由双方协

商确定）计付存款利息。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国内汽车金融行业持续稳定发展，消费金融渗透率逐步提高，行业风险整体基本可控，公司在

长城滨银开展存款业务不仅可以大大增加长城滨银的资金来源，支持长城滨银业务发展，同时也可以促

进公司产品终端销售，增加公司利息收入，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 公司为长城滨银提供服务

及提供租赁为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会形成公司业

务对该关联方的重大依赖。

六、报备文件

1.�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5.�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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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0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2266号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01,929,73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131,035,25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970,894,4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5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9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魏建军先生授权公司董事杨志娟女士主

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1人，执行董事魏建军先生、王凤英女士，非执行董事何平先生，独立非执

行董事李万军先生、乐英女士、吴智杰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刘倩女士、宗义湘女士，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徐辉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1、 议案名称：关于对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31,035,258 100 0 0 0 0

H股 970,894,48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6,101,929,738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对天津长城滨银汽

车金融有限公司增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986,929,738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议案1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贺宝银、叶正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633

公司简称：长城汽车

公司代码：

603059

公司简称：倍加洁


